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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规范学校建设工程投资评审，合理控制工程项目投资，

保障建设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

办法(2017 年修订)》（教发〔2017〕7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管理的通知》（教

发厅〔2017〕13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了

《中国矿业大学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管理办法》，已经 2024 年 6

月 3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特此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  

 2024 年 6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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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建设工程投资评审，合理控制工程项

目投资，保障建设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

建设管理办法(2017年修订)》（教发〔2017〕7号）、《教育部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管理的通

知》（教发厅〔2017〕13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校建

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16〕11号）和《教育部直

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教财厅〔2016〕

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目的是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功能

需求的前提下，加强造价管理，以投资计划控制设计概算，以

设计概算控制施工预算，以施工预算控制竣工决算，避免概算

超估算、预算超概算、决算超预算的“三超”现象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400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工程

或经学校研究确定的建设工程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投资评审，是指在工程开工

前对必要性、功能需求、建设标准、投资计划、设计概算等进

行评审。 

第二章  管理机构与职责 

    第五条  学校设立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小组（以下简称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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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小组）负责建设工程投资评审，投资评审小组下设办公室

作为日常办事机构。 

第六条  投资评审小组组长由分管基本建设的副校长担

任，成员包括发展规划处、财务处、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、

国有资产与合同管理处、审计处、基建与修缮处等部门的主要

负责人，使用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专家组成。投资评审小组主要

职责是：负责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必要性、功能需求、建设标准、

投资计划、设计概算等进行评审；负责审议建设工程投资相关

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涉及建设工程投资方面的事项。 

第七条  投资评审办公室设立在基建与修缮处，其主要职

责是：组织建设工程项目的投资评审；组织实施与投资评审相

关的基础性工作，为投资评审结果的科学性、合理性提供技术

支撑。 

第三章  投资计划评审 

第八条  基建与修缮处根据校区功能与基本建设专项规划

和学校要求，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项目建议书（如有必

要）和可行性研究报告。 

第九条  投资评审小组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涉及的必要性、

功能需求、建设标准、投资规模等进行评审，形成评审意见。 

第十条  基建与修缮处按照评审意见完善可行性研究报

告，报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议。学校审议通过后，

按程序报教育部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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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设计概算评审 

第十一条  基建与修缮处根据经教育部批复核定的投资规

模，按相应规定组织限额设计，以确保控制设计概算。 

第十二条  基建与修缮处会同使用单位和审计处分别对设

计方案及概算进行审核，避免因设计深度不足造成投资失控。  

第十三条  相关部门应严格执行经审查确定的设计方案及

概算，不得擅自增加建设内容、扩大建设规模、提高建设标准

或改变设计方案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建设工程在招标阶段、施工阶段和竣工决算阶

段的投资控制按照《中国矿业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《中国矿业

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中国矿业大学建设工程跟

踪审计实施办法》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已经 2024 年 6 月 3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

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基建与修缮处负责解释。与本办

法有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5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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